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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东南刘德来承包果园内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咨询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小怡（注册号：1120050046）、崔锴（注册号：1120100036）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11月13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769-F01ZSZY8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东南刘德来承包果园内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进行了咨询评估。

估价对象：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东南刘德来承包果园内房屋及附属物，总建筑面积为138.00平方米，附属物包括院内所有果树及其他果园附属不可移动设施等。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8年9月4日

价值类型：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重置成新价标准。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按照《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的取值标准并结合成新折余率进行测算。

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的有关规定，“重置成新价”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对于附属物依据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8年9月4日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详见重置成新价评估结果通知单（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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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未见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记录。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3.本估价报告中的房屋及附属物范围及数量以估价委托书约定为准。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房屋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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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房屋平面示意图仅示意房屋位置关系，不表示尺寸比例关系及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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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五）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2.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勘查，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3.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4.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未见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记录。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报告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估价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2.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3.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半年内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联系人：谷振禹 

联系电话：13910066810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6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王文征

联系电话：010-82253558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东南刘德来承包果园内房屋及附属物：总建筑面积为138.00平方米；附属物包括院内所有附属物、树木及地下管道等。

（二）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①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辛庄村东南刘德来承包果园内

②总建筑面积：138.00平方米

③用地四至: 东至：村地；西至：村地；南至：村地；北至：村道。

④房屋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

	房号
	顶棚
	墙面
	地面
	门窗

	1
	——
	红砖
	水泥
	——

	地下室
	——
	红砖
	水泥
	——


⑤附属物情况：
咨询评估范围内有苹果树、核桃树、樱桃树、松树、银杏树、花椒树、香椿树及杏树等共计4989棵；防倒杆20644米；防鸟网杆940米；浇地管道11000米；方砖院地240平方米；铁护栏900平方米；铁栅栏门12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他项权利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未见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记录。
五、价值时点

2018年9月4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转下页）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重置成新价。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按照《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的取值标准并结合成新折余率进行测算。对于附属物依据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的有关规定，“重置成新价”是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三）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4.《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5.《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

（二）估价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三）估价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市场询价信息。

九、估价方法
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的有关规定，“重置成新价” 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房屋、附属物重置价×成新折余率

（转下页）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8年9月4日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详见重置成新价评估结果通知单（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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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未见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记录。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3. 本估价报告中的房屋及附属物范围及数量以估价委托书约定为准。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王小怡
	1120050046
	
	年    月    日

	崔锴
	1120100036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王文征
	——
	
	年    月    日

	程恺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勘察期

2018年9月4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11月13日

附    件

1. 咨询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房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6.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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